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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云南省临沧市政府
新闻办公室获悉，截至 27 日 9
时许，在云（县）凤（庆县）高速
公路第二合同段安石隧道突
泥涌水事故中被困的 13 人已
救出 5 人， 其中 4 人不幸遇
难，1 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生
命体征平稳。 目前仍有 8人被
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据了解，26 日 18 时许，由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云凤高速公路第二
合同段安石隧道出口发生突
泥涌水， 导致现场 13 名作业
人员被困。 事故发生后，各有
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
立现场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
下设 7 个工作组，积极开展抢

险救援工作，全力以赴抢救被
困人员。

据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
介绍，由于地质松软、风化严
重，事故发生地发生次生灾害
风险较高，给救援工作带来了
较大困难。 针对此情况，救援
队伍运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
救犬、人工搜救等形式进行地

毯式排查，并在救援现场设置
四个安全哨， 由专人负责监
测，确保救援安全。 医疗保障
组全程待命，确保搜救出的被
困人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对
事故进行调查，待原因查明后
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的责任。 /新华社

浙江金华警方
破获特大复合型
地下钱庄案
涉案金额220亿元

云南临沧安石隧道突泥涌水事故：

1人获救 4人遇难 仍有8人被困

云（县）凤（庆县）高速公路
第二合同段安石隧道突泥涌
水事故发生后，武警云南总队
连夜出动60余名官兵，配合地
方各部门展开紧急救援。

26日22时30分许，武警临

沧支队接到当地公安部门情
况通报。 报经武警云南总队批
准，这个支队凤庆中队应急班
10名官兵连夜出动，协助地方
展开救援、封控通道。

26日23时30分，临沧支队

参谋长皇甫伟带53名官兵和
相关救援物资奔赴事故现场。
27日3时抵达事故现场后，他
们担负起外围封控警戒、建立
抢险救援疏出阻入通道等任
务，确保大型救援器械和地方

专业抢险人员顺利进入现场。
目前，武警救援官兵正在

加紧工作。 武警云南总队密切
关注救援进展，预留充足兵力
作为机动力量备勤，以随时进
行增援。 /新华社

记者从浙江省金华市公
安局获悉，金华武义警方日
前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
特大地下钱庄案，集现汇型
和现钞型、地下钱庄和上游
犯罪、行政违规和刑事犯罪
相互交织于一体，捣毁地下
钱庄 、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骗取出口退税团伙7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涉案
金额高达220亿元。

所谓地下钱庄， 是民间
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
的组织的俗称，是指未经国
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
跨境汇款、资金支付结算业
务等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

这起大案最早从义乌商
户流出的外汇中发现蛛丝
马迹。 2018年上半年，金华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工作
中发现，广东揭阳部分企业
的个人账户资金大量流向
义乌商户个人账户，这个异
常的外汇和人民币流向与
两地间的实际贸易情况严
重不符。

此后， 警方与外汇管理
部门分别从离岸账户外汇
走向和人民币账户资金流
向两个角度开展研判，发现
广东省揭阳市124家企业存
在涉嫌非法购买外汇的违
法行为。 2018年12月19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金华市中
心支局将该线索正式移送
金华市公安局，由武义县公
安局主办。 武义县公安局随
即抽调民警组成专案组，并
于2019年1月22日开展立案
侦查。

据警方介绍， 浙江义乌
等地的部分外贸公司正常
出口商品后收取大量外汇，
因嫌手续烦琐、 到账时间
慢、汇率波动，未依规到银
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正常结
汇，转而出售给地下钱庄犯
罪团伙进行非法获利，构成
一个巨大的外汇供给市场。
同时，广东揭阳等地的企业
为取得出口退税所必需的
收汇结汇凭证，形成一个外
汇需求市场。 上述两个市场
在供需上的强烈互补，滋生
出一批从中撮合交易、大肆
牟利的地下钱庄。

专案组通过深挖侦查发
现，上游还涉及骗取出口退
税、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洗钱等犯罪行为。 揭阳的犯
罪团伙除向义乌地下钱庄
购买外汇外，还通过中介购
买报关数据和增值税专用
发票，用以骗取国家出口退
税补贴， 骗税金额高达2亿
余元。

5月9日，在上级部门指
挥下， 武义警方出动110余
名警力， 在浙江、 广东、山
东 、 福建四省同步展开收
网，捣毁地下钱庄、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
税团伙7个， 抓获犯罪嫌疑
人42人，冻结各类涉案资金
账户600余个， 冻结涉案资
金1.6亿余元。 /新华社

能同过同罚吗？ 遇到“校闹”怎么办？
家校之外“援军”何在？
———管住“熊孩子”，教育惩戒规则还得迈过这些“坎”

武警官兵驰援云南临沧安石隧道突泥涌水事故

22日，司法部公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旨在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师惩戒权定规立矩。
惩戒规则能否保障教师有效而又公平地震慑“熊孩子”？ 当惩戒权碰上“校闹”，惩戒规则能保护老师吗？ 当罚不罚，校、师是否有责？ 学校、家庭有

哪些教育“援军”？ 记者走访多地，听取学校、家庭及有关部门的看法。

相关新闻>>

惩戒规则第五条（二）规
定：合法合规。（教育惩戒）应
当以事先公布的规则为依据，
……程序正当 、 客观公正 ；
（三）规定：过罚适当。 应当根
据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特
点、身心特征、认知水平、一贯
表现、过错性质、悔过态度等，
选择适当的惩戒措施，实现最
佳教育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戒时
能否一视同仁有疑虑。 一些家
长告诉记者，现实中常有老师对
违反纪律但成绩较好或自己较
喜欢的学生“睁一眼闭一眼”，仅
点名批评。 而在同样违纪时，却
对成绩一般或自己不中意的学
生施以罚站等更重惩罚，有的批

评甚至涉嫌人格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集

团学生处主任吴芷英建议，首
先要尽可能详细地制定学校
相关规章制度，并将内容广泛
宣讲、 告知， 让所有学生、家
长、教师准确了解何种惩戒事
由对应何种惩戒方式。 同时，
惩戒行为的处理过程和处罚
结果都应公开，将教师的处罚
权置于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惩戒只是迫
不得已的方式，应尽可能不把
学业惩戒纳入惩戒规则中，避
免教师因升学、 考试考核压
力，对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学
生进行额外惩戒。

焦点一：家长担心，能保证同过同罚、过罚适当吗？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规定
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因意
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
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
据此给予教师处分或者其他
不利处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 担心
正当惩戒造成意外后，一旦遇
到“校闹”，学校是否会顶不住
压力，以处分教师息事宁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
委书记陈宏观认为， 惩戒规
则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对教师
正当惩戒权的保护， 同时也
是对学校的行为进行了约
束。 面对“校闹”，学校同样受
到相关内容约束， 无权牺牲
教师权利。 另外，惩戒规则中
明确了学校应引导对教育惩
戒有异议的家长通过多种渠
道申诉， 这对教师而言也是

一种风险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

认为，有些家长将老师的惩戒
视为受“欺负”，甚至觉得上学
是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是来
受气的……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只有取得社会共识，才能
为教育惩戒提供相对宽松的
环境。 为此，应切实做好宣传
引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
研究院教授章友德认为，惩戒
规则采取的是“定性 + 列举”
的方式， 不可能穷尽所有意
外，只依靠规则来保障教师合
法权益仍不够完善，还要依据
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配合，完
善举证、质证、裁判等程序，使
学校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
律法规体系的保护。

焦点二：老师担心，正当惩戒造成损害
遭遇“校闹”怎么办？

放任“熊孩子”一再任性
继而犯下大错， 教师和学校
应承担责任吗？ 惩戒规则中
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不少家
长却十分关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基
础教育股股长安会根说，惩
戒规则要求， 较重以上等级
惩戒形式由集体研究决定，
如果当罚不罚而引发不利后
果， 学校和教师应当承担教
育和管理失职的责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学
教师姜鸿洲认为， 老师教育
失职的后果虽然没有在惩戒
规则里明确， 但现实中的惩

罚措施并不缺乏，如降薪、降
职称等， 严重的甚至会被吊
销教师资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比如应当惩戒
但受法律法规限制， 因而致
使犯错学生未受惩戒的，教师
或学校应无责；应当惩戒但惩
戒不当或过轻未能起到警示
教育作用， 后续又造成严重
后果的，教师或学校要承担部
分责任；应当惩戒但因教师或
学校主观原因没有惩戒且造
成严重后果的， 是教师或学
校严重失职，应该进行严厉处
罚。

焦点三：当罚不罚，犯错更大，学校和教师该担责吗？

惩戒规则规定，教师对学
生实施教育惩戒后， 应当注
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扶，注
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
学校可以根据实际和需要，
建立学生教育保护辅导工作
机制，由学校分管负责人、学
生工作机构负责人、 教师以
及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司
法以及心理、 社会工作方面
的专业人员组成辅导小组，
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专
门的辅导、矫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
构成犯罪但未受刑事处罚的
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协同、配
合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进行
管教、帮扶，并要求家长予以
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学
校校长蔡国勋告诉记者，学
校对有打架斗殴、 偷盗等行
为的学生教育手段有限，除
了言语说教，就是请家长，效

果有限。 惩戒规则应切实成
为学校、 家庭和相关部门之
间合作互动的纽带， 丰富教
育惩戒工具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
心主任廖斌认为， 惩戒规则
应当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学
生，相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
担起“社会转介”、督导管教
的责任，扭转“家长管没用”

“学校不敢管”“社会管不了”
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
部副主任陈王莉认为， 规则
从教育惩戒角度为校检共
育、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
作提供了有力依据。 惩戒规
则可对构成犯罪但未受刑事
处罚的学生教育、矫治、改造
的方式方法进行完善， 如规
范工读学校管理、 激活收容
教养制度、 建立教育社工住
校制度等。

/ 新华社

焦点四：家、校之外，还有谁应该共管“熊孩子”？


